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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司[2018]11 号 

 
晋江市司法局关于调整局领导 

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 
 

各司法所、机关各科室（局、处、中心）： 

鉴于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，经研究，现将市司法局领导

班子成员工作分工调整如下： 

一、分工安排 

许嘉丰（党组书记、局长）：主持司法局全面工作。 

张春晓（党组成员、副局长、主任科员）：负责办公室、

人民调解、司法所建设、安置帮教、基层法律服务、公共法

律服务中心、共青团、妇女等工作。 

分管科室(单位)：办公室、基层科、矛盾纠纷多元调解

联动指挥中心、人民调解中心、医疗纠纷调委会、公共法律

服务中心。 

挂钩联系科室(单位)：东石司法所、金井司法所、龙湖

司法所、深沪司法所、英林司法所；各基层法律服务所；文

明共建单位、助残挂钩单位、计生挂钩单位、拥军挂钩单位、

人才挂钩单位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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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贻潜（党组成员、副局长）：负责社区矫正、普法宣

传等工作，联系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分管科室(单位)：社区矫正管理局、宣教科。 

挂钩联系科室(单位)：新塘司法所、永和司法所、安海

司法所、内坑司法所。 

洪纯洁（党组成员、主任科员）：负责公证管理、党建

等工作，兼任局党总支部书记、工会主席。 

分管科室(单位)：公律科（公证管理）、公证处、党总支、

工会。 

挂钩联系科室(单位)：青阳司法所、梅岭司法所、西园

司法所、灵源司法所、罗山司法所；党建挂钩单位。 

施能谦（党组成员、主任科员）：负责律师管理、法律

援助等工作。 

分管科室(单位)：公律科（律师管理）、法律援助中心。 

挂钩联系科室(单位)：陈埭司法所、西滨司法所、池店

司法所、紫帽司法所、磁灶司法所；各律师事务所。 

吴飞跃（主任科员）：协助张贻潜副局长联系市依法治

市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林峰（主任科员）：协助施能谦主任科员分管法律援助

中心。 

许成立（副主任科员）：协助张贻潜副局长分管宣教科。 

协助挂钩联系司法所：新塘司法所、永和司法所、安海

司法所、内坑司法所。 

王培德（副主任科员）:协助洪纯洁主任科员分管公证处。 

协助挂钩联系司法所：青阳司法所、梅岭司法所、西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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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所、灵源司法所、罗山司法所。 

王华端（副主任科员）：协助张贻潜副局长分管社区矫

正管理局。 

协助挂钩联系司法所：陈埭司法所、西滨司法所、池店

司法所、紫帽司法所、磁灶司法所。 

陈筠（副主任科员）：协助张春晓副局长分管基层科，

兼任矛盾纠纷多元调解联动指挥中心、人民调解中心主任。 

协助挂钩联系司法所：东石司法所、金井司法所、龙湖

司法所、深沪司法所、英林司法所。 

刘菁菁（副主任科员）：协助张春晓副局长分管办公室，

兼任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任、机关党支部书记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局领导班子成员实行 AB 岗制度，即岗位责任人

因出差、培训、请假等原因离岗期间，备岗责任人应主动代

为履行职责。互为 AB 岗的领导，一般不得长时间同时离岗。

原则上，张春晓副局长、张贻潜副局长互为备岗责任人，洪

纯洁主任科员、施能谦主任科员互为备岗责任人，陈筠副主

任科员、刘菁菁副主任科员互为备岗责任人，许成立副主任

科员、王华端副主任科员互为备岗责任人，吴飞跃主任科员、

林峰主任科员、王培德副主任科员的备岗责任人由局主要领

导根据需要指定。当局主要领导因上述原因离岗时，由局主

要领导指定专人临时主持工作。 

（二）对于分管、协管工作，要主动担当、统筹谋划、

严格把关、狠抓落实；对于挂钩联系工作，要深入指导、加

强协调、督促落实，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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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若新任务、新工作未在原分工范围内的，由局主

要领导指定专人负责。 

（四）完成局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晋江市司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1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泉州市司法局，晋江市委办、市委政法委、市政府办     

晋江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19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60 份） 


